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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支撑条件保障

70. 区域中心（大型仪器）管理流程

区域中心（承担单位） 条财局 人事局 院领导

联系单位：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科技条件处  联系电话：68597316／68597318

制图部门：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组织编制区域中心
建设方案，制定区
域中心运行机制和
管理方案

根据考核评估
意见完善大型
仪器区域中心

建设

局领导审批

局领导审批 审批

审批

根据党组批准的大
型仪器区域中心规
划，分批组织启动

确定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建立区域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组织区域中心建设方案可行性论证

组织相关单位建
设区域中心，面
向区域提供共享

服务

组织大型仪器区
域中心考核（每
5年1次），根据
考核结果，调整
资助方案


